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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临床合理用药、提高其治疗效果提供参考。方法：调取2014年1月－2016年12月间在我院儿

科住院治疗的中重度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的病历及医嘱资料，就其主要治疗药物使用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并进行用药合理性评

价。结果：共纳入中重度毛细支气管炎患儿423例次，治愈率为92.91％，好转率为6.86％。吸入性糖皮质激素（吸入用布地奈德混

悬液）的使用率达98.11％；全身糖皮质激素（静脉给药）的使用率仅为27.90％；支气管扩张剂中抗胆碱能药物和β2受体激动药的使

用率分别为74.70％和58.87％；白三烯调节剂（主要是孟鲁司特）的使用率为85.58％；核苷类抗病毒药物（主要是利巴韦林）使用

率为15.37％；肌内注射及雾化吸入干扰素的使用率分别为36.64％和17.73％。未用全身糖皮质激素组与应用全身糖皮质激素组

患儿治疗效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101例次（23.88％）在治疗中重度毛细支气管炎时存在不合理用药情况，其

中以属于超常用药类型的无正当理由超说明书用药居多（75例次，占17.73％），其次是属于不适宜用药类型的遴选药品不适宜（11

例次，占 2.60％），排第 3位的是属于不规范用药类型的超剂量用药但未注明原因和再次签名确认（激素冲击疗法）（8例次，占

1.89％）。结论：我院中重度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主要治疗药物的总体使用情况尚可，但部分医嘱仍存在不合理用药情况，表现为无

正当理由超说明书用药、遴选药品不适宜、超剂量用药但未注明原因和再次签名确认等。建议制订符合本院实际情况的毛细支气

管炎用药规范，加强业务培训和合理用药宣教，强化医师的合理用药意识，并发挥儿科临床药师的专业作用，通过审核医嘱发现不

合理用药问题并及时与医师沟通。

关键词 毛细支气管炎；儿童；治疗药物；使用情况；合理性评价

Investigation and Rationality Evaluation of Main Therapy Drug Use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Moderate-to-severe Bronchiolitis in Our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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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ational use of drugs and improv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bronchiolitis

Children. METHODS：Medical records and medical orders of moderate and severe bronchiolitis children were collected from our

hospital during Jan. 2014 to Dec. 2016. Ret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for the use of main therapeutic drugs. The

rationality of drug use was evaluated. RESULTS：A total of 423 children with moderate-to-severe bronchiolitis were included，

the cure rate was 92.91％ and recovery rate was 6.86％ .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inhaled corticosteroid（Budesonide suspension

for inhalation） was 98.11％ ， and that of systemic corticosteroids was 27.90％ .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bronchodilator

anticholinergic agents and β 2-receptor agonists were 74.70％ and 58.87％. That of leukotriene modifiers（mainly montelukast）

was 85.58％ .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nucleoside antiviral drugs（mainly ribavirin） was 15.37％，and those of intramuscular

injection and aerosolized inhalation of interferon were 36.64％ and 17.73％.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rapeutic

efficacy between without systemic glucocorticoid group and systemic glucocorticoid group （P＞0.05）. There was irrational

drug use in 101 cases（23.88％）during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bronchiolitis. Among the types of supernormal drug use，most

were off-label drug use without justified reasons（75 case time，17.73％），followed by unsuitable drug selection which was

the type of unsuitable drug use（11 case time，2.60％）. The third type of irrational drug use was the type of non-standard drug

use as unstated reason and resignatures of drug overdose（hormone shock therapy，8 case time，1.89％）. CONCLUSIONS：

The overall use of major bronchiolitis therapy drugs in our hospital is still acceptable. However，there still is irrational drug

use in some medical orders，manifested as off-label drug

use without justified reasons， unsuitable drug selection，

unstated reason of drug overdose， resignatures，etc.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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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支气管炎主要由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引起，

90％的婴幼儿在2岁以前感染过RSV，其中约40％发展

为下呼吸道感染（如毛细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以小

气道急性炎症、水肿、上皮细胞坏死、黏液分泌增多以及

支气管痉挛为特征，是儿科的常见病、多发病[1]。为规范

该病的诊治，国内外均出台了相关的诊疗指南[1-2]。然而

深入解读我国的指南，发现仅有两条肯定的治疗建议：

一是监测病情变化、对症和支持治疗，二是不推荐常规

应用全身糖皮质激素（均为“A级证据，高度推荐”）；其

他治疗建议，如仅在不排除细菌感染时选用合适抗菌药

物为“B级证据，高度推荐”，不推荐常规应用利巴韦林、

不推荐胸部理疗等均为“B级证据，中度推荐”，可选用雾

化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可试用支气管舒张剂雾化吸入

治疗、在严密监测下试用 3％高渗盐水雾化吸入等均为

“B级证据，低度推荐”。因此，在临床实际工作中，不同

医院或不同医师对于该病的处置可能存在较大的差

异。该病按其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本研

究对我院2014年1月－2016年12月间患该病（中重度）

的住院患儿的主要治疗药物使用情况进行了回顾性调

查，并进行了用药合理性评价，旨在为促进临床合理用

药、提高该病的治疗效果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收集2014年1月－2016年12月间在我院儿科住院

治疗的主要诊断为毛细支气管炎并根据《毛细支气管炎

诊断、治疗与预防专家共识（2014年版）》（下简称《专家

共识》）[1]中的病情严重程度分级标准确定为中重度的患

儿的病历及医嘱资料，剔除轻症、早产、合并先天性心肺

疾病或存在免疫缺陷状态的患儿。

1.2 研究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在医院电子病历系统中查询

患儿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病情严重程度、住院

时间和费用、转归情况等；在医嘱系统中查询患儿使用

的主要治疗药物[糖皮质激素、支气管扩张剂（β2受体激

动药、抗胆碱能药物）、白三烯调节剂、核苷类抗病毒药

物和干扰素]的相关信息，包括药物名称、剂型、规格、给

药途径、用法用量、疗程等。针对《专家共识》中不推荐

常规应用全身糖皮质激素治疗毛细支气管炎，分组比较

应用与未用全身糖皮质激素对治疗效果的影响。依据

相关标准从用药是否规范、用药是否适宜和是否存在超

常用药等方面对中重度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主要治疗药

物的使用合理性进行评价。

1.3 疗效判定标准与用药合理性评价标准

参考《常见疾病的诊断与疗效判定（标准）》[3]对毛细

支气管炎的治疗效果进行判定，分为治愈、好转、未愈。

采用《专家共识》、《糖皮质激素雾化吸入疗法在儿科应

用的专家共识（2014年修订版）》[4]、《儿童常见呼吸道疾

病雾化吸入治疗专家共识》[5]、《儿科学（第 8版）》[6]以及

相关药品说明书等作为用药合理性评价的标准和依据。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Excel 2010 软件录入和整理数据，并应用

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采用 t 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以例次或率

表示，采用χ2检验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患儿基本信息

纳入本研究的中重度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共 423例

次，其中男性 308例次，女性 115例次；年龄为 1月～3

岁，平均年龄为（1.73±1.61）岁；平均住院天数为（6.70±

2.56）天；平均住院费用为（3 318.29±1 283.85）元。

2.2 患儿治疗效果

纳入本研究的 423例次患儿中，治愈 393例次（治

愈率为 92.91％），好转 29例次（好转率为 6.86％），另有

1例次（0.24％）治疗效果不佳（未愈），患儿家属要求转

院治疗。

2.3 患儿主要治疗药物的使用情况

患儿主要治疗药物的使用情况见表 1。由表 1可

知，423例次患儿中有 415例次（使用率为 98.11％）给予

了吸入性糖皮质激素，均为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而

有 118例次（使用率为 27.90％）患儿经静脉应用了全身

糖皮质激素，主要是甲泼尼龙和地塞米松；支气管扩张

剂中抗胆碱能药物和β 2受体激动药的使用率分别为

74.70％和 58.87％（其中部分存在联合使用抗胆碱能药

物和β2受体激动药的情况），主要是异丙托溴铵和沙丁

胺醇；15.37％的患儿使用了核苷类抗病毒药物，主要是

利巴韦林；85.58％的患儿使用了白三烯调节剂，主要是

孟鲁司特；肌内注射及雾化吸入干扰素的使用率分别为

36.64％和17.73％。

suggested to formulate bronchiolitis drug use regulation that meet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hospital，strengthen business

training and rational drug use education，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pharmacist to rational drug use，play the professional role

of pediatric clinical pharmacists，review medical orders to find out the problems of irrational drug use and communicate with

physicians in time.

KEYWORDS Bronchiolitis；Children；Therapy drug；Use condition；Rationali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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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患儿主要治疗药物的使用情（n＝423）

Tab 1 Utilization of major therapy drugs（n＝423）

主要治疗药物

吸入性糖皮质激素

全身糖皮质激素（静脉）

β2受体激动药（支气管扩张剂）

抗胆碱能药物（支气管扩张剂）

白三烯调节剂

核苷类抗病毒药物

干扰素（肌内注射）

干扰素（雾化吸入）

使用例次

415

118

249

316

362

65

155

75

使用率，％

98.11

27.90

58.87

74.70

85.58

15.37

36.64

17.73

2.4 患儿全身糖皮质激素应用与否对治疗效果的影响

应用与未用全身糖皮质激素组患儿的非处理因素

（性别、年龄、病情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患儿全身糖皮质激素应用与否对治

疗效果影响的χ2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未用全身

糖皮质激素组与应用全身糖皮质激素组患儿治疗效果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患儿全身糖皮质激素应用与否对治疗效果影响的

χ2检验结果（n＝423）

Tab 2 Results of Chi-square test of the effects of sys-

temic glucocorticoid on therapeutic efficacy

（n＝423）

组别

未用全身糖皮质激素组
应用全身糖皮质激素组

治疗效果，例次
治愈
282

111

好转
22

7

无效
1

0

Pearson’s χ2

χ2

0.61

渐进Sig.（双侧）

0.74

2.5 治疗中重度毛细支气管炎药物使用中的不合理情

况

治疗中重度毛细支气管炎药物使用中的不合理情

况见表3。从表3可知，在所涉及的不合理用药情况中，

以属于超常用药类型的无正当理由超说明书用药居多，

有 75例次（占 17.73％）；其次是属于不适宜用药类型的

遴选药品不适宜，有 11例次（占 2.60％）；排第 3位的是

属于不规范用药类型的超剂量用药但未注明原因和再

次签名确认（激素冲击疗法），有8例次（占1.89％）。

表3 治疗中重度毛细支气管炎药物使用中的不合理情

况（n＝423）

Tab 3 Irrational use of drugs for moderate and se-

vere bronchiolitis（n＝423）

不合理类型
不规范用药

不适宜用药

超常用药
合计

具体表现

用药超剂量未注明原因和再次签名（激素冲击疗
法）

适应证不适宜
遴选药品不适宜
联合用药不适宜
无正当理由超说明书用药

例次（占比，％）

008（1.89）

002（0.47）

011（2.60）

005（1.18）

075（17.73）

101（23.88）

3 讨论

毛细支气管炎以RSV为最常见的病原体，病毒感染

通过多种病理机制使气道发生炎症反应和呈高反应状

态，患儿以咳嗽、喘憋、气促为主要临床表现，因此尽快

解除支气管痉挛以改善呼吸及氧合状态是该病最重要

的对症治疗措施。

糖皮质激素吸入疗法是目前治疗儿童喘息性疾病

公认的首选给药方法[7]，本研究中98.11％的患儿都给予

了吸入性糖皮质激素（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此用法

是合理的。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雾化吸入时，药雾微

粒呈不规则形状，更容易在下呼吸道内分布，相比静脉

给予全身糖皮质激素治疗指数更高、安全性更好[8]。本

研究中 85.58％的患儿给予了白三烯调节剂（主要是孟

鲁司特），此用法符合《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在儿童常见呼

吸系统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16年版）》[9]的推

荐。孟鲁司特可抑制炎症反应介质（白三烯）和相关细

胞因子释放，降低气道高反应性，减轻黏膜水肿，减少气

道分泌物，缓解气道平滑肌痉挛，从而改善咳喘症状；且

大量临床研究显示，孟鲁司特用于儿童的安全性和耐受

性良好[9]。本研究中 74.70％的患儿给予了支气管扩张

剂抗胆碱能药物（主要是异丙托溴铵）。异丙托溴铵能

阻断节后迷走神经通路，降低迷走神经的兴奋性，并促

进支气管舒张，从而抑制支气管收缩；还能减少肥大细

胞释放炎症介质并减少呼吸道分泌物。该药对心率及

内分泌的影响很小，药效持续的时间长，用于儿童的安

全性较好。

本研究通过对我院中重度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的主

要治疗药物的使用合理性进行评价发现，仍存在一些不

合理用药情况，以超常用药（无正当理由超说明书用药）

为主。本研究发现，采用干扰素雾化吸入进行抗感染治

疗的有75例次（占17.73％）。干扰素具有广谱抗病毒和

免疫调节作用，尽管多项研究已证明干扰素对儿童RSV

感染有较好的疗效[10]，并已得到《儿童雾化中心规范化

管理指南》推荐使用，但目前尚无儿童雾化吸入干扰素

的推荐剂量和相应的雾化吸入剂型，此用法的有效性也

需进一步证实[11]，同时，干扰素的药品说明书中并无此

用法，故干扰素雾化吸入属于超说明书用药。排第2位

的不合理用药情况是属于不适宜用药类型的遴选药品

不适宜。本研究中有 11例次（占 2.60％）未经综合评估

病情，即选择静脉给予全身糖皮质激素。《专家共识》不

推荐常规应用全身糖皮质激素治疗毛细支气管炎，而本

研究对于应用与未用全身糖皮质激素组患儿的治疗效

果进行比较亦发现，应用全身糖皮质激素组患儿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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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并无显著提高。同时，应用全身糖皮质激素还会使

不良反应发生概率增加，故需根据患儿病情综合评估、

慎重考虑是否需要静脉给予全身糖皮质激素。如对于

重度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当其具有以下情形时方可考虑

静脉给予全身糖皮质激素：呼吸频率＞70次/min，血氧

饱和度＜88％，肋间隙凹陷极明显，出现极度烦躁不安、

嗜睡或昏迷，毛细支气管狭窄或阻塞严重，以致出现严

重喘憋症状。排第3位的不合理用药情况是属于不规范

用药类型的超剂量用药但未注明原因和再次签名确认

（激素冲击疗法）。本研究中有8例次（占1.89％）在采用

静脉给予超常规剂量的全身糖皮质激素进行激素冲击

治疗的情况下，病历和医嘱却无相关的原因说明和医师

确认签名。根据原卫生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临床应用

指导原则》的规定，符合相关用药指征的重度毛细支气

管炎患儿如需使用全身糖皮质激素进行激素冲击治疗，

医师需在病历中说明使用原因并再次签名确认。排第4

位的不合理用药情况是属于不适宜用药类型的联合用

药不适宜，本研究中有 5例次（占 1.18％）患儿不适宜地

联用了布地奈德、沙丁胺醇、异丙托溴铵雾化吸入治疗，

因该5例次患儿属于中度毛细支气管炎，经对症支持和

给予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治疗后喘息、呼吸困难等症状已

得到缓解，无需再联合应用抗胆碱能药物和β2受体激动

药雾化吸入。美国儿科学会指出对于毛细支气管炎患

儿不推荐常规使用核苷类抗病毒药物治疗，认为该类药

物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缺乏大样本研

究结果支持[12]；FDA仅许可核苷类抗病毒药物用于配合

长效干扰素治疗RSV感染。虽有研究指出毛细支气管

炎患儿 RSV 检测阳性率为 50％～80％ [13]，但应用核苷

类抗病毒药物和干扰素仍需有明确的 RSV 感染证据，

需严格把握适应证。本研究中有 2例次（占 0.47％）患

儿已排除系 RSV 感染导致的毛细支气管炎，但医嘱仍

继续使用核苷类抗病毒药物联合干扰素治疗，属于用药

适应证不适宜。

综上所述，我院中重度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主要治疗

药物的总体使用情况尚可，但部分医嘱仍存在不合理用

药情况，表现为无正当理由超说明书用药、遴选药品不

适宜、超剂量用药但未注明原因和再次签名确认等。因

此，医院应参照专科指南、专家共识及相关循证医学证

据，制订符合本院实际情况的毛细支气管炎用药规范，

并在儿科加强业务培训和合理用药宣教，强化医师的合

理用药意识；充分发挥儿科临床药师的专业作用，通过

审核医嘱发现不合理用药问题并及时与医师沟通，以协

助其提升该方面的合理用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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